废旧物资招标书      

编号：S16002
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2016年4月.21日
一、投标单位的资质条件及要求：
1、投标单位应具备相应的回收、处理废旧物资的资质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。

2、投标单位投标前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件复印件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有关资料(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印章)。非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的，还应提供投标单位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
二、看货时间：
定于2016年4月24日9时，投标单位人员（最多不得超过两人）在供应部设备科二楼会客室集中，由卖方相关人员带往现场看货。

三、付款方式：款到提货。
四、签订废旧物资买卖合同：
1、中标单位应当自收到卖方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，按照招标书和中标单位的投标书与卖方签订废旧物资买卖合同，否则视为弃标。

五、请以人民币（含17%增值税）一次性报价。

六、投标书提交截止时间：
1、投标单位应于2016年4月28日10时前将投标书送达供应部设备材料科，逾期递交的无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人：福建三安钢铁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

联系人：李世孟
联系电话：0595-68869050
传真：0595-68869053

报价单
	物资名称
	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总价
	品牌
	看货
地点
	备注

	闲置离心鼓风机
	D1650-3.5/0.98 
	台
	1
	
	
	陕鼓
	动力厂
	含配套设备（液压站、阀门、电机等）总重量约60吨


投标单位（公章）：

委托人：

联系电话：
